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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
動雖告一段落，但激進反
對派近日續以「鳩嗚（購
物）」為名四出鬧事。前
深水埗警區助理指揮官劉
達強(右圖)昨日批評，「購
物團」式示威嚴重滋擾商
戶和市民生活，示威者把
自己的政治訴求凌駕於法
律之上。民主社會需要求同存異，反對派自稱
「和平抗命」，卻污衊別人不支持就是「邪
惡」，扭曲市民價值觀。

針對中央港府 「報佳音」褻瀆宗教
在警隊工作超過30年的劉達強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非法「佔領」行動結束後，仍有不少
示威者繼續假借「購物」及「報佳音」為名到處
示威，其用心「路人皆見，司馬昭之心」。這些
示威行動已對在附近營業的商戶和社會造成滋
擾，明顯是針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宣傳，
「特別係『報佳音』，唔好褻瀆宗教。」
他坦言，一個社會理應有不同聲音，民主社會

需要求同存異，市民應該妥協及包容不同意見，
達致「求大同，存小異」，但反對派污衊別人不
支持他們就是「邪惡」，嚴重扭曲市民價值觀。
他又反駁，「佔領」者聲稱他們參與的是「文明
佔領」，不應該被警方拘捕的說法：「假設有一
天『佔領』者成為執政黨，反對他們的人用同樣
擾民的方法來表達意見，他們又能否接受？」

女警臉掛笑容 女生態度輕蔑
劉達強形容，警隊處理「佔領」行動表現「達

標」，並稱讚早前負責清場的「特別戰術小隊」
工作效率高，部分女警在行動時掛上笑容，看不
到仇恨，「唔同非法『佔領』的女學生，覺得自
己好啱，態度輕蔑。」他並批評示威者手持雨傘
不是「溫和武器」，「打人、唔畀人（警察）食
飯，呢類失智、不文明的動作，香港市民就係裁
判。」
他指出，警方未有在「佔領」第一天就執法清

場，是基於事件的複雜性，要做到兼收並蓄、審
時度勢，令香港社會接受，忍辱負重以達致雙贏
局面，若警察強行執法，可能導致有人受傷，

「雖然現時部分市民不尊重法律，但警方都會包容，因為警
察有人性，不想盲目執法。」
被問及警員處理「佔領」衝突時使用武力，劉達強指出，
從媒體報道的鏡頭前看到的畫面，往往並非事實全部，而警
員使用武力而非暴力，是防止進一步暴力的基礎。警員執行
的是法律，執法期間不可、也不應以對方的政治立場分辨誰
是好人或壞人，否則就會變成「人治」。

倡公關工作交專業公關處理
回顧整個非法「佔領」事件的處理手法，他認為警務處處
長曾偉雄的決定和策略，在警隊獲得凌駕性的支持，自己對
他沒有任何懷疑，但認為特區政府應參考是次經驗，適當調
整現時由警隊同事負責的公關工作，把公關工作轉交專業公
關處理，讓警察做回警察應做的工作，使更多警隊人手可投
入指揮及行動部署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
歷「佔領」行動後，不少年輕人更關心
政治，成為各黨派爭相搶奪的「新票
源」。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
稱，「新同盟」未來會繼續扎實地區工
作，在「民主立場」上也會較其他反對
派政黨更「堅定」，並會讓更多年輕人
參與黨內工作。

民意反「佔」反對派選情堪虞
區議會及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明年

及後年舉行，有意見指，反對派的
「佔領」行動最初獲得不少市民同
情，但因示威者越趨激進而令民意逆
轉，令反「佔」者佔多數，或影響反
對派選情。
范國威昨日在與「新民主同盟」新一

屆執委會成員和傳媒會面時稱，經過
「佔領」行動後，社會兩極化無疑已加
劇，但認為「泛民建制」「基本盤」不
會有大改變。該黨在「民主立場」上會
較其他反對派政黨更「堅定」。
他續稱，「新民主同盟」新屆執委會

吸納了不少年輕面孔，12名委員中，
有5人為「八九十後」年輕人，執委平
均年齡僅40歲。

「學民」舊人當執委圖年輕化
其中，前「學民思潮」成員古俊軒更

以21歲之齡成為本屆最年輕執委。他
們期望通過年輕化把新思維帶入黨，並
正籌備落區，進行「尋找首投族」工
作，呼籲年輕人登記做選民。
「新民主同盟」召集人之一鍾錦麟
稱，籌備區議會選舉是該黨未來工作
重點，他們強調「本土優先」，又稱
在繼續固守新界東議席的同時，也會
派員出選新界西荃灣選區，因此已派
了3名年輕社區主任到荃灣開展社區
工作，並正在與其他反對派政黨進行
協調。

「新同盟」圖吸新血尋「首投族」

「學生前線」鄭錦滿違「禁旺」令還柙

不忿同道就逮「昭明公主」煽圍警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鍾立）宣稱要「以
武抗暴」的激進組織「學生前線」成員鄭錦滿，涉嫌
於11月25日在旺角阻撓執達吏清除障礙物，被控
「阻礙公職人員」罪，其後獲准擔保，條件為禁足旺
角，但他本月24日再到旺角參與「鳩嗚（購物）」
示威，於25日凌晨被捕，再被控以一項「阻差辦
公」罪。他違反禁足令，裁判官昨日拒絕其保釋，被
告須還柙候審。

礙「清旺」保釋 平安夜「阻差辦公」
報稱澳洲修讀會計學、現年26歲、外號「四眼哥
哥」的鄭錦滿，今年11月25日旺角「佔領區」清場
期間，涉嫌阻撓執達吏清除障礙物，被控「阻礙公職
人員」罪，其後獲准擔保，條件為禁足旺角。25日凌
晨，有「鳩嗚」示威者在旺角亞皆老街推撞警員，爆
發衝突，鄭錦滿在混亂中被捕，並於昨日在屯門裁判
法院被控以一項「阻差辦公」罪。

鄭錦滿昨暫毋須答辯，裁判官把案件押後至明年1
月14日往九龍城裁判法院提訊，其間等候法律意見。

無視警告 越警防線激烈反抗
控方透露，事發當晚，警方在旺角實施人潮管制，

公眾人士不得進入某些地方，包括涉案的亞皆老街
等，但被告無視警方多次口頭警告，越過警方防線衝
出馬路，更有激烈反抗行為。
控方又指，被告於11月25日在旺角阻撓執達吏清

除障礙物，而被控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該案擔
保條件是被告不准進入旺角指定範圍，即旺角道、上
海街、登打士街及花園街所形成的四方形一帶，但被
告已因是次案件違反該擔保條件，故保釋遭拒，恐防
其干犯相類罪行。

狡辯「轉巴士」非有意 法官不信
辯方回應時稱，有關擔保條件列明被告可因轉車而

前往該地，而被告當時是在該處「轉巴士」往上水，
並非有意前往事發地點。不過，裁判官並不信納辯方
說法，並以違反擔保條件為由拒絕其保釋，被告須還
柙候審。
鄭錦滿為激進組織「學生前線」核心成員。12月

6日「佔領」期間，他和一批聲稱曾在旺角亞皆老
街、彌敦道、龍和道違法示威而被捕的激進示威
者，在當時的金鐘「佔領區」宣布成立組織「學生
前線」。
鄭錦滿當時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認，他們要成立一

個代表「勇武派」的組織「以武抗暴」，包括在警
方清場時帶齊裝備「防禦」，而其口中的「防禦」
招數包括使用「盾牌」向警方防線推進，以及投擲
膠樽和磚頭「嚇退」警員，「只要不擲中他們（警
員）就可以了。」12月11日，警方在九龍城區拘捕
鄭錦滿，指他涉嫌參與及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

「鳩嗚團」前晚深夜至昨日凌晨，突
然由旺角街頭試圖走到位於太子的旺角
警署，聲稱要包圍警署，最終演變成滋
擾居民的鬧劇，逾30名示威者被捕。本
報昨日發現，煽動是次「圍警署」事件

的始作俑者之一，懷疑是網名為「楊芷晴」、「昭明
公主」，鼓吹「港獨」，並曾因在「佔領」期間涉嫌
「自製武器」而被捕的23歲鍾姓長髮男子。

fb上載圖片「下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網上發現，「楊芷晴」前晚
7時左右，在facebook戶口上載一張圖片，號召示威
者於前晚9時30分包圍旺角警署，「聲援四眼哥
哥」。該名「四眼哥哥」，正是另一激進組織「學生
前線」核心成員、前日凌晨因涉嫌「阻差辦公」而被
捕的鄭錦滿。
該網名為「楊芷晴」者，是一名長髮及腰的23歲
鍾姓男子。據傳為主張「港獨」的「城邦論」、被支
持者稱為「國師」的嶺南大學助理教授陳雲的「弟
子」，並被陳雲封之為「昭明公主」。他涉嫌多次在

「佔領」期間煽動示威者暴力衝擊。

住宅藏大批木盾被捕
今年11月30日，警方根據線報，突擊搜查大角咀

必發道83號一幢服務式住宅大廈一個住宅單位，當
場揭發有人正以木板、膠管、軟膠墊等製作大批木盾
牌，製成品多達32個，倘點算仍未製作成盾牌的木
板，估計可製成盾牌逾百個。

曾號召「光復」衝擊己縮沙
警方並搜獲3支氣槍，包括兩支自動步槍及一支曲

尺手槍，經初步檢驗相信均經改裝，即以涉嫌「非法
管有槍械及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名拘捕4男1
女，被捕者包括該名「楊芷晴」。
該男子曾多次涉嫌在旺角「佔領區」煽動暴力衝擊。
「佔旺區」凌晨清障礙物被清除後，晚上迅速被示威
者再「佔領」，但「佔領」範圍縮小，失去旺角核心路
段，包括連接多條路線、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的「十
字路」。10月18日晚上9時，女裝打扮的「楊芷晴」在
旺角到處遊走，舉牌號召「十二點光復十字路」。

當日凌晨，大部分蒙面、戴口罩及頭盔、站在人群
最前排的示威者突然發難，向警方投擲物件，試圖拆
開及推倒警方鐵馬。警方隨即舉紅旗警告，但示威者
繼續衝擊，迫使警方以胡椒噴霧和警棍驅散示威者，
多名示威者頭破血流，也有警員受傷。不過，午夜爆
發衝突時，該名涉嫌煽動示威者的「楊芷晴」早已不
知所終。 ■記者 鍾立

■「昭明公主」資料圖片

聖誕佳節本來充滿喜樂，也是小商戶銷售旺季，
但反對派示威者在多個假日夜晚組織「鳩嗚

團」，四處滋擾商戶，更影響居民正常生活。前
晚，過百名示威者在西洋菜南街多次徘徊，沿途不
斷高呼「我要鳩嗚」，有人更肆意向在場維持秩序
的警員作出挑釁，包括以粗言穢語「問候」，並高
喊「支持警察 吞槍自殺」等。
其後，示威者向太子方向步行，稱要到旺角警署

聲援在平安夜涉嫌參與旺角「鳩嗚」衝突被捕的
「學生前線」成員鄭錦滿。示威者走到通菜街近弼
街時，遭警方攔截包圍，部分人坐在馬路並高叫，
由於已是午夜，有居民打開其居住單位的窗戶，更
站在露台上批評示威者滋擾。

住戶報警 投訴被滋擾
及後，警方要求示威者沿弼街離開，但需要登記個人
資料，日後或會追究。部分示威者拒絕離開，更擅闖附
近私人大廈，拍打住客鐵閘聲稱要「借廁所」。有住戶
報警，投訴被滋擾。警員上樓拘捕多人，以涉嫌刑事毀
壞將他們帶返警署通宵扣查。

打「游擊戰」推倒垃圾桶
昨日凌晨2時許，「鳩嗚團」開始在彌敦道近亞皆老
街打「游擊戰」。有示威者推倒路邊垃圾桶，把垃圾丟
出馬路，警員到場制止。警方指示威者製造混亂，對附
近居民造成嚴重滋擾，並拘捕兩名示威者。
警方昨日表示，前晚至昨日凌晨，有示威者在旺角一
帶多個路段，包括西洋菜南街、彌敦道、通菜街、弼

街、太子道西等聚集， 製造混亂場面、阻塞道路，以
及對附近居民造成嚴重滋擾。

警多次勸喻 示威者拒聽從
警方指，在場警員曾多次在現場作出勸喻及展示警告
橫額，希望他們盡快離開。部分人被警員記錄其個人資
料後離開，但其他示威者拒絕聽從，故警方在別無選擇
的情況下，唯有採取行動，驅趕及拘捕有關人等。
警方譴責示威者的滋擾行為罔顧他人安全，嚴重破壞

公共秩序，並重申會果斷執法，以維持公共秩序及保障
公共安全。
警方又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自由，
一貫以來的政策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的公眾活
動，同時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公眾人士表
達訴求時，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切勿以所謂
「流動佔領」的方式集會及遊行。

叫警「吞槍」37污嘴「鳩嗚」被捕
午夜闖民居拍門「借廁」滋擾 最細13歲涉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

旺角街頭前晚至昨日凌晨再有「鳩嗚（購

物）團」出動，示威者多次衝出及試圖堵

塞馬路，推撞前線警員，更包圍警署，擅

闖私人大廈、拍打私人單位大門聲稱要

「借廁所」等滋擾居民。警方共拘捕37

人，年齡介乎13歲至76歲。被捕者分別

涉嫌觸犯「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刑

事毀壞」等罪行。警方昨日譴責示威者的

滋擾行為。

■「鳩嗚」群向警察作出挑釁。 曾慶威 攝

■有青年參與「鳩嗚」
行動被捕。 劉國權 攝

■「鳩嗚」旺角示威者
需登記個人資料才放
行。

■又名「楊芷晴」的「昭
明公主」，在 facebook
「下令」，煽動網民包圍
旺角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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